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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行区虹桥镇人民政府文件

闵虹府规〔2023〕1号 签发人：陈震强

虹桥镇加装电梯项目化扶持方案

第一条 目的依据

为完善虹桥镇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推进流程，加快加梯项

目建设周期，打通加梯前期－中期－后期各环节，提升居民感受

度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若

干意见》（沪建房管联〔2019〕749 号）、《闵行区关于既有多层

住宅加装电梯办理政府补贴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闵房管

〔2021〕75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虹桥镇加梯实际情况，制定本

镇加装电梯项目化扶持方案。

第二条 定义

本实施方案所称的前期评估类费用，是指委托建筑设计等专

业单位对小区加梯的规划要求、建筑条件、消防安全、房屋安全

性检测、地质勘探等前期可行性评估。

本实施方案所称管线搬迁配套工程，是指加装电梯建设期间

需要对所涉自来水、电力、煤气、通信、网络、雨污水等管线进

行移位重建。包括成片区加装电梯增加电力容量时所涉及的电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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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容。

本实施方案所称后续运维，是指建成交付梯可购买厂家延保

或委托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管理，并形成明确维保方案或签订

加梯维保服务，在银行开通小区加梯资金专用账户，用于加梯专

项资金管理。

第三条 镇级资金项目化扶持标准

（一）前期评估类项目化扶持

1.扶持对象：负责实施主体

2.扶持标准：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

电梯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沪建房管联〔2019〕749 号）的要求，

对小区开展的房屋安全性检测、地质勘探等加梯前期评估类费用

按实扶持，最高不超过 1 万元/台。

3.扶持方式：完成加梯项目后，由实施单位提供前期评估类

费用支出相应证明材料或审计材料，进行拨付。凡在 2022 年 1

月 1 日之前签约且在闵行区房管局备案的加梯项目，根据《虹桥

镇人民政府关于转发〈关于进一步做好虹桥镇既有多层住宅加装

电梯的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闵虹府〔2021〕12 号）文件执行。

（二）管线搬迁配套类项目化扶持

1.扶持对象：负责实施主体

2.扶持标准：涉及加梯项目的管线搬迁配套工程费用按实扶

持，最高不超过 6 万元/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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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扶持方式：完成加梯项目后，由实施单位提供管线迁移类

费用支出相应证明材料或审计材料，进行拨付。凡在 2022 年 1

月 1 日之前签约且在闵行区房管局备案的加梯项目，根据《虹桥

镇人民政府关于转发〈关于进一步做好虹桥镇既有多层住宅加装

电梯的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闵虹府〔2021〕12 号）文件执行。

（三）后续运维类项目化扶持

1.扶持对象：申报加梯门洞业主

2.扶持标准：为鼓励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在后续长效

管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，完善加梯全生命周期建设，保障加梯项

目竣工后能长期有效投入使用，对持有明确后续运维方案的加梯

项目，在竣工投入使用后，给予每台 4 万元扶持标准。

3.扶持方式：加梯申报主体提交各门洞后续运维方案，经审

核后，进行拨付。凡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签约且在闵行区房

管局备案的加梯项目，根据《虹桥镇人民政府关于转发〈关于进

一步做好虹桥镇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闵

虹府〔2021〕12 号）文件执行。

第四条 其他

（一）本办法由虹桥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 2023 年 4 月 27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4

年 6 月 30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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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闵行区虹桥镇人民政府

2023 年 3 月 27 日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闵行区虹桥镇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3月 27 日印发


